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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澄溪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澄溪镇农业产业振兴补助项目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垫澄溪府发〔2020〕77 号

各村（社区），政府有关站所室:

《澄溪镇农业产业振兴补助项目实施方案（试行）》，已经镇

政府研究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垫江县澄溪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9 月 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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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溪镇农业产业振兴补助项目实施方案（试行）

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打造效益农业、绿色农业、

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形成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现结合澄溪镇

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核心，坚持“立体高效、

循环生态、效益优先、示范带动”的原则，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

实现产业带动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政策激励为引导，推进

“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以丰富“菜篮子”为抓手，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加快实

现农业农村产业化、现代化。

二、总体思路

按照“突出重点、打造亮点、串点联线、联线成片”的原则，

统筹区域发展，推进特色效益农业建设，发挥特色效益农业在产

业振兴中的核心支撑作用。坚持推广先进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特色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产业布局重点

沿高速路、高铁路、渝巫路、龙溪河、卧龙河，要素充分整合、

项目打捆使用，资金集中投入，努力打造一批一二三产业融合、

产加销游一体、产业链条完整的现代农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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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

（二）坚持向优势区域集中原则。

（三）坚持项目符合土地、城镇、环保、产业等有关规划的原

则。

（四）坚持生态、特色、品牌发展原则。

（五）坚持先建后补原则。

四、补助项目

本方案补助项目主要针对“菜篮子”“果盘子”工程项目、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农产品加工业和品牌创建项目、农产品冷

链物流配送项目、产业扶贫项目，对未列入的其他农业产业项目

不予补助。

（一）“菜篮子”“果盘子”项目

1.土地流转费补助。

新建农业产业化项目流转面积需达到 50 亩及以上。对流转面

积在 50 亩及以上、100 亩及以上、150 亩及以上的业主，按照田、

土实际流转价格每亩分别给予 60%、70%、80%的补助。土每亩

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 元，田每亩最高补助不超过 500 元。流转面

积在 50 亩以下的不予补助。

鼓励业主对现有农业产业进行扩建。扩建可一次性计算，也

可累计计算，一次性扩建面积或累计扩建面积达到 30 亩及以上、

50 亩及以上、100 亩及以上的大户，按照田、土实际流转价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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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分别给予 50%、60%、70%的补助。土每亩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

元，田每亩最高补助不超过 500 元。对扩建前已经享受了补助的

面积不重复计算面积，不再享受补助。

对原土地流转面积不足 50 亩，经扩建后达到 50 亩以上（含），

但一次性扩建面积或累计扩建面积不足 30 亩的大户，不予补助。

对扩建后面积不足 50 亩的大户，不予补助。

鼓励户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在本村（社区）流转土地

进行规模种植，利用本户承包地和流转他人承包地进行规模种植

并达到相应补助标准的，本户承包地面积纳入补助范围。（“本户”

指同一户口簿登记的家庭户，“本户承包地面积”指该家庭户实际

用于规模种植的土地面积）。

以上补助期限为连续 3 年，以合同签订之日起每周年为一个

补助年度。确需对第一年流转土地上的青苗、果树等有关附作物

进行补助的，实行“一事一议”。

申报土地流转费补助对象应用地清晰，项目、面积、价格真

实，有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按期支付土地流转金，生产经营正

常，遵纪守法，无不良生产经营记录。

申报土地流转费补助项目的时间为每满周年的次月。

2.基础设施补助。对联片面积达到 50 亩及以上，新建自动喷

灌、滴灌设施的，给予每亩 500 元补助，最高补助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新建人行道、机耕道、蓄水池、排水沟等生产设施的，给

予每亩 1000 元补助，最高补助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新建连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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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大棚、钢架大棚、特种钢架连体大棚，面积达到 5 亩及以上且

实现正常生产的，每亩分别按照 1500 元、6000 元、1 万元给予补

助，最高补助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

3.无公害农产品补助。对连片面积达到 50 亩及以上，使用绿

色防控物资（如太阳能杀虫灯、防虫网、性诱剂、粘虫板、生物

导弹、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物质）或水肥一体化等农业新装备，

当年实际投资额达到 5 万元及以上的，给予实际投资额的 30%补

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

4.垫江晚柚补助。对达到 50 亩及以上的标准化栽植园区，给

予每亩 50%的土地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补助，但每亩最高补助

1000 元。同时统一标准实施种苗补助，协调县上统一提供垫江晚

柚容器苗，按 6 元/株补助，原则上每亩补助不超过 40 株，以实

际栽植为准。实施晚柚高换补助，对成片高换垫江晚柚 20 亩以上

的业主按 15 元/株补助。

5.中药材补助。对达到 50亩及以上的规范园区，给予每亩 1600

元的种苗补助，分 2 次付清，其中在苗木种植完毕经验收合格后，

第一次补助 50%，一年后成活率达到 80%以上，第二次补助 50%。

每亩给予 1000 元的土地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包干补助，支付时间

为苗木栽植完毕后 6 个月内，土地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内容由乙

方根据实际自行确定（不再享受本方案中关于“新建人行道、机耕

道、蓄水池、排水沟等生产设施的，给予每亩 1000 元补助，最高



垫江县澄溪镇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垫江县澄溪镇人民政府发布

- 6 -

补助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之规定，但经批准实施的县级及以上的

项目除外）。

6.种苗基地补助。支持蔬菜、水果等项目开展种苗培育、选

育、研发和推广。新建种业选育或研发基地，面积达到 50 亩及以

上，生产设施设备完善的给予每亩 1000 元补助，最高补助总额不

超过 20 万元。

7.特种水产养殖补助。对持有县级及以上部门颁发的相关经

营许可证，在适宜养殖区建设池塘进行生态养殖，且环保达标的，

给予每亩 1000 元补助或对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总额的 30%给予

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

8.“稻渔共作”补助。发展生态渔业，对连片面积 50 亩及以上

（贫困户 20 亩及以上），符合种养基地建设指导标准，进行稻渔

综合种养的，给予每亩一次性补助 200 元，最高补助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

（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1.支持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休闲农业发展，对具备农业休闲吃、

住、游、摘等基本功能且正常经营，园区建设流转面积在 300 亩

及以上，其中农作物采摘园或农业生产园建设面积达 200 亩及以

上的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补助 10 万元；对园区流转面

积在 500 亩及以上，其中农作物采摘园或农业生产园建设面积达

300 亩及以上的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补助 20 万元（已

享受前述补助的不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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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租赁农村空闲农房建设共享农庄、特色民宿、农家乐、

创业创意、农村电商等项目，与农户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实际

运营一年以上，对投资建设租赁主体给予每户一次性补助 1 万元。

3.支持二、三产业的农业经营主体申报“小进规”。鼓励年产值

超过 2000 万元的加工型、服务型、流通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县统

计部门申报入库“小进规”，经县统计部门认可的，给予一次性补

助 1 万元。

（三）农产品加工业和品牌创建项目

1.对新批准的国家级、市级、县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别补助

10 万元、5 万元、2 万元。

2.对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当年农产品加工产值增幅

超过上一年度 10%及以上的，补助 1 万元；农产品加工产值增幅

超过上一年度 15%及以上的，补助 2 万元；农产品加工产值增幅

超过 20%及以上的，补助 3 万元。同一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的项

目补助次数不超过 3 次。

3.对农业经营主体基地面积达到 500 亩以上的，与本地农民

签订订单收购合同，收购率（含基地农户数量和农产品收购数量）

达到 80%以上，每年每亩给予补助 100 元，最高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同一基地补助次数不超过 3 次。

4.对农业经营主体当年新增农产品加工生产设备及加工生产

配套所投入的水、电、气、冷库、地泵、宽带网线、检验检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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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总额达到 50 万元及以上的，给予以上

投资总额的 30%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30 万元。

5.上级农业主管部门认证的“三品”（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

无公害农产品）分别按照认证的每项农产品，在上级补助资金的

基础上，给予每项 30%的配套补助；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

保护标识认证的，在上级补助资金的基础上，给予一次性补助 5

万元。

6.对新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认证（SC）的农业经营主体，给予

一次性补助 2 万元。

7.对建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室并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系统管理的农业经营主体，自主检测常态化、标准化，生产

记录完善，追溯体系规范运行，产地准出制度健全，全年未发生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每年给予补助 1 万元，补助次数不超过

3 次。

（四）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项目

1.对新建农产品初加工厂房面积 1000 平米及以上，农产品冷

库容积 300 立方米及以上，年初加工销售收入达到 2000 万元以上

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20 万元。

2.对新建农产品冷库规模达到 200 立方米及以上，按照每立

方米 300 元进行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对购置农产品冷

藏配送车，按车辆购置总额的 30%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不

超过 10 万元；对新建农产品交易市场面积达 5-10 亩（不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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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包装、消防等设施完备的一次性给予补助 5 万元；新建面积

达到 10 亩以上的一次性给予补助 10 万元。

（五）产业扶贫项目

支持各类农业经营参与扶贫工作，对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的，按照建卡贫困户就业工资总额的 10%予以补助。

五、实施步骤

（一）项目申报：由项目业主向镇政府申报，并提供相关资

料。

（二）项目验收：由责任站所室牵头对本行业的申报项目进

行审核和验收，并出具项目验收报告。

（三）项目审定：镇政府对符合条件的申报项目进行审定。

若涉及的补助项目已享受上级补助的不再享受本方案补助，上级

补助标准低于本方案标准的，项目业主可向镇政府申报，经验收

合格后按本方案标准补足。项目中其它子项已享受本方案补助的

不重复享受。

（四）公示公告：镇政府将对最终审定的申报项目公示 5 个

工作日。

（五）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由镇政府按程序拨付项目

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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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镇经发办、振兴办、农业服务中心、财政

办等有关站所室，要精心谋划，认真部署，大力发展农业产业振

兴项目，组织好、落实好项目申报和审核工作。

（二）完善机制。要创新管理，加强对申报项目的事前指导、

事中监管、事后审查，建立健全项目初审、实地考察、公开审批

等各项管理机制，增加可操作性，全面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补助

资金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绩效。

（三）广泛宣传。广泛宣传、扩大知晓率，让社会各界充分了

解、参与、关心和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确保各农业经营主体充

分享受本方案的补助政策。

（四）强化监管。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自

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公开、公平、公正。项目资料应客观、

真实、准确，凡弄虚作假的，取消补助资格，并依据相关规定追

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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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稻渔共作”补助。发展生态渔业，对连片面积50亩及以上（贫困户20亩及以上），符合种养基地建设指
	（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1.支持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休闲农业发展，对具备农业休闲吃、住、游、摘等基本功能且正常经营，园区建设流转
	2.对租赁农村空闲农房建设共享农庄、特色民宿、农家乐、创业创意、农村电商等项目，与农户签订了房屋租赁
	3.支持二、三产业的农业经营主体申报“小进规”。鼓励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的加工型、服务型、流通型农
	（三）农产品加工业和品牌创建项目
	1.对新批准的国家级、市级、县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别补助10万元、5万元、2万元。
	2.对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当年农产品加工产值增幅超过上一年度10%及以上的，补助1万元；农产品
	3.对农业经营主体基地面积达到500亩以上的，与本地农民签订订单收购合同，收购率（含基地农户数量和农
	4.对农业经营主体当年新增农产品加工生产设备及加工生产配套所投入的水、电、气、冷库、地泵、宽带网线、
	5.上级农业主管部门认证的“三品”（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分别按照认证的每项农产品，在
	6.对新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认证（SC）的农业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补助2万元。
	7.对建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室并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管理的农业经营主体，自主检测常态化、标
	（四）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项目
	1.对新建农产品初加工厂房面积1000平米及以上，农产品冷库容积300立方米及以上，年初加工销售收入
	2.对新建农产品冷库规模达到200立方米及以上，按照每立方米300元进行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10万元
	（五）产业扶贫项目
	支持各类农业经营参与扶贫工作，对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的，按照建卡贫困户就业工资总额的10%予以补助
	（一）项目申报：由项目业主向镇政府申报，并提供相关资料。
	（二）项目验收：由责任站所室牵头对本行业的申报项目进行审核和验收，并出具项目验收报告。
	（三）项目审定：镇政府对符合条件的申报项目进行审定。若涉及的补助项目已享受上级补助的不再享受本方案补
	（四）公示公告：镇政府将对最终审定的申报项目公示5个工作日。
	（五）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由镇政府按程序拨付项目补助资金。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镇经发办、振兴办、农业服务中心、财政办等有关站所室，要精心谋划，认真部署，大力发展农
	（二）完善机制。要创新管理，加强对申报项目的事前指导、事中监管、事后审查，建立健全项目初审、实地考察
	（三）广泛宣传。广泛宣传、扩大知晓率，让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参与、关心和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确保各农业
	（四）强化监管。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公开、公平、公正。项目

